
益阳市林业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
或“双随机”抽查对象

（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
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

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对野生动
物的猎捕
、繁育、
出售、收
购、利用
、运输、
寄递、进
出口等活
动的监督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督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
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与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进行
现场检查、调查；
3.《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五条：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有权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给予配合。
4.《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应当
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向批准猎捕的机关报告监督检查结果。
5.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
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
    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
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6.《大熊猫国内借展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国家林业局和借展双方所在地人
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大熊猫借展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借
展双方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7.《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的猎捕、繁育、出售、收
购、利用、运输、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
。

全市与野生动物繁育、
出售、购买、利用等活
动有关的企业72家，抽
取10%

1.有关许可证、批
准文件、备案文件
的监督检查
2.对出售、购买、
利用野生动物的目
的、用途的监督检
查
3.人工繁育、经营
利用活动监督检查

8-11月

现场检查
和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1欠
野生动植
管理科

部份由市场监管局牵头，
林业局配合

“双随机
一开公”
抽查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
或“双随机”抽查对象

（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
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

和配合部门）
备注

2

对涉松木
加工、运
输和使用
单位的检

查

1.《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
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植物检疫人员进入车站、机场、
港口、仓库以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应穿着检疫制服和佩带检疫标志

。
    第五条第三款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派人参加当地的道路联合

检查站或者木材检查站。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林业部令第4号发布，国家林业令第26
号修改）第二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森检机构，由其

负责执行本地区的森检任务。
    第五条：森检人员在执行森检任务时有权行使下列职权：进入车站、机场、港
口、仓库和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放等场所，依照规定实施现场检疫
或者复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和进行疫情监测调查；依法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
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等措施；依法查阅、摘录或者

复制与森检工作有关的资料，收集证据。
    第六条：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包括：…木材、竹材、药材、果品、盆

景和其他林产品。
3.《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二十二条：森林植物检疫员经所属林业
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在执行任务时可以进入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
放场所，依法实施现场检疫或者复检，查验检疫证书并开展疫情调查；监督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

等措施：查阅、摘录或者复制与检疫工作有关的资料，收集证据。
4.《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卫生
等行政主管部门对外来物种进行监督检查，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进入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检查；询问被检查人，并要求其提供与外来物种有关的

证明材料或者其他资料；……。
5.《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林生发〔2018〕117号）第五条： ……。
加强社会化防治组织的监督和管理，规范防治市场，确保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开展防治工作。
    第十七条：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疫木粉碎物（削片）利用监管方案，实
行全过程监管，每季度向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监管情况。省、市级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开展督导检查。
    第十八条：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加强检疫执法，建立和完善检疫备案制度，
定期对辖区内涉木单位和个人开展检疫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采伐、运输、经营
、加工、利用、使用疫木及其制品行为。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在检疫检查过程中查获

的疫木及其制品，应当采取销毁方式依法就地处理。

已入“双随机”抽查对
象库的松木加工、运输
和使用单位。抽查比例

5%.

1、违规加工、经营
和使用松木行为；
2、《植物检疫证书

》办理；
3、流通和使用松木
及其产品的台账及

有关资料等。

8-12月 现场检查 1次
益阳市森
林病虫防

治站
否

“双随机
一公开”

抽查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
或“双随机”抽查对象

（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
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

和配合部门）
备注

3

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
行政许可
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
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并
不得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
    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
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
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
    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
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六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
照本法规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修复、利用、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
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履行森林资源保护监督检查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
资料予以封存；
（三）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的林木以及从事破坏森林资源活动的工具、
设备或者财物；
（四）查封与破坏森林资源活动有关的场所。

赫山、资阳2025年度获
得建设项目永久及临时
使用林地行政许可的被
许可人。
总数及比例：永久使用
林地和临时使用林地各
随机抽取2-3个行政许可
相对人。

1、办理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行政许可的
申报材料是否真
实；
2、是否按照行政许
可确定的被许可人
、地点、面积、范
围、用途、期限等
规定使用林地；
3、建设项目附属设
施或辅助工程使用
林地是否符合规
定；
4、是否落实了行政
许可要求的建设项
目在施工和运营期
间的有关保护措
施；
5、其他需要检查的
情况。

11月 现场检查 1次
森林资源
管理科

否
“双随机
一公开”
抽查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
或“双随机”抽查对象

（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
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

和配合部门）
备注

4

种苗质量
监督检查
（圃地苗
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制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是种子行
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当事人应当协助、配
合，不得拒绝、阻挠。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所属的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种子管理机
构，可以开展种子执法相关工作。
4.《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
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草种生产、加工、检疫、检验的监督管理，保证草种质量。 
6.《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十九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对生产经营者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立卷、归档，实行动态监督
管理。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开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制度执行情况。 
（三）生产经营的林木种子质量情况。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规定予以处理。

1.市内所有油茶育苗单
位（依许可情况）
2.获得中央财政2025年
良种苗木补助的育苗单
位和申报2026年良种苗
木补助且入库的育苗单
位（依入库情况）抽查
比例5%。

1.开展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活动情况监
督检查，包括是否
按生产经营许可证
载明的生产经营种
类、生产地点等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
是否按要求使用苗
木检验证、苗木标
签、使用说明等；
2.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档案制度执行情
况，包括是否按要
求建立和保存生产
经营档案和相关资
料等； 
3.生产经营的种子
质量监督检查，包
括生产经营的种子
质量是否符合相关
国家、行业或地方
标准。

10月-12月 现场检查 1次
益阳市种
苗站

否
“双随机
一公开”




